秀山县钟灵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设计变更专家组

技术审查综合意见
2026年4月13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利局组织了《秀山县钟灵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设计变更报告》技术审查会。县水利局分管负责人、相关科站室、设计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会议。评审会成立了技术评审专家组，专家组详细审阅了该项目设计变更报告及图纸，对报告图纸内容进行了认真评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设计单位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补充，于2026年4月30日提交了《秀山县钟灵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设计变更报告》(报批稿)，经专家组复核，认为基本达到设计的深度要求，基本满足工程实施需要，形成了以下专家组技术评审综合意见：

一、初步设计批复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水利局于2024年1月5日对《秀山县钟灵水库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初步设计》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

二、设计变更的缘由、依据

1、2025年11月1日，梅江镇关田村及新联村的村民代表联名向属地政府、秀山县水利局、秀山县灌区管理中心报送关于申请沿渠便道调整的申请书。为保障渠道安全运行及人民群众出行安全，本次变更新增公路外堡坎81.01m、关田段渠道外堡坎20m。

2、2024年9月2日，钟灵水库灌区涉及水源组段及下游相关区域的村民代表向建设单位提交了关于钟灵水库灌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野猫孔隧洞变更为明渠改造的请愿书。当地为少数民族聚居地，按当地人风俗该地不能修建隧洞，为保障沿渠群众取水，经协调后保留原渠道进行修建，本次变更取消野猫孔隧洞建设（含3#节制闸），变更为沿原明渠线路进行整治。

3、2025年11月13日，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召开了本项目“专题研究优化部分渠道整治及杀人湾、秦岭坡隧洞整治有关事宜”，并形成会议纪要。 由于原渠道部分渠段现状运行良好，无明显渗漏、垮塌等现象，在不影响正常通水的情况下，对项目进行优化，本次变更取消总干渠总K0+000.00~总K3+313.88段渠道1#、2#、3#、4#渡槽、山溪渡槽、零星渠道整治内容及巡检便道整治；取消总干渠总K3+313.88~总K3+383.00段、总K8+886.03~总K9+011.20段渠道整治；取消左干渠Z0+000.00~Z0+076.56段渠道整治。

4、2025年11月13日，项目建设单位组织召开了本项目“专题研究优化部分渠道整治及杀人湾、秦岭坡隧洞整治有关事宜”，并形成会议纪要。由于原隧洞现状运行良好，并考虑到新增建设内容后项目建设资金不足等问题，本次变更取消杀人湾和秦岭坡隧洞整治。

5、2025年11月1日，钟灵水库灌区涉及水源组段及下游相关区域的村民代表向县水利局、钟灵镇人民政府、县灌区管理中心提交了关于沿渠便道调整的申请书。同时经与农委部门商议，后续计划将沿渠线建设产业路，考虑到重复建设导致的经济损失，本次变更取消人行便道混凝土面层整治。

设计变更缘由基本充分。

三、设计变更的项目和内容

1、新增公路及渠道外堡坎

新增乡村道路外堡坎M7.5浆砌石挡墙81.01m。

新增左Z0+690.00~左Z0+710段渠道M7.5浆砌石挡墙外堡坎，长20m。

2、渠道及附属设施

取消总干渠总K0+000.00~K3+313.88段渠道渡槽整治、山溪渡槽整治、零星渠道整治内容及巡检便道；取消总干渠总K3+313.88~K3+383.00段渠道；取消总K8+886.03~总K9+011.20段渠道整治；取消左干渠Z0+000.00~Z0+076.56段渠道整治。取消总干渠渠道整治总长194.29m；取消左干渠渠道整治总长76.56m。

3、野猫孔隧洞改明渠

野猫孔隧洞洞长451.06m，原桩号为Z4+521.00-Z4+972.06，本次变更沿原明渠线路整治，变更整治桩号为BZ0+000.00~BZ2+141.74。

4、隧洞

取消杀人湾隧洞、秦岭坡隧洞整治。

5、人行便道

取消总干渠人行便道混凝土面层整治总长2724m；取消左干渠人行便道混凝土面层整治总长3955m。

四、变更设计方案基本合理

五、设计变更对工程的影响

本次变更仅对渠道治理范围内的建设内容进行调整，不改变原设计工程任务和规模。

工程仅对渠道治理范围及建设内容调整，不改变原设计防洪标准，工程等级，不会对工程安全造成影响。

六、变更方案工程量、投资与原设计方案变化对比

1、变更方案工程量基本准确

2、变更投资

工程原初步设计投资5403.46万元，变更后投资4912.58万元，减少490.88万元。

工程原施工图投资4054.95万元，变更后投资3733.4万元，减少321.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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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20日  



